國立空中大學暨專科部台南中心
刑事訴訟法第二次作業及補救教學
科目：      刑事訴訟法      班別：6@62A1   面授教師：楊文仁 
第一次作業

被告甲因涉嫌偽造文書案件而受調查局官員調查，審判中，檢察官提出甲接受調查局詢問時之筆錄，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(自白)，但在勘驗錄影、錄音光碟時，發現並無任何聲音與影像可供比對。甲即主張調查局官員未依法全程錄影、錄音，且該自白未出於甲之任意性，故該調查局詢問筆錄無證據能力，不得為認定甲犯罪之依據。請問全程錄影、錄音之規範目的為何？上述調查局詢問筆錄可否為認定甲犯罪之依據？有無查標準？
同學注意事項：


1.報告書寫規定：□手寫  □電腦打  v均可


2.繳交期限：第二作業於第三次面授時繳交


3..老師聯絡之方式：□電話：


            □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(此資料僅提供本班同學如課業(含作業)有疑異時與老師聯繫用)








